
附件1

城厢区2023年公开招聘新任教师岗位设置一览表

	学校

类别
	学科名称

（招聘岗位）
	招考

人数
	具   体   岗   位

	高中

（13名）
	语文
	1
	九华学校1名

	
	数学
	3
	莆田三中1名、九华学校2名

	
	英语
	1
	九华学校1名

	
	物理
	4
	莆田十二中1名、莆田十八中1名、九华学校2名

	
	地理
	2
	莆田十二中1名、九华学校1名

	
	生物
	2
	莆田三中1名、九华学校1名

	初中

（28名）
	语文
	7
	南门学校1名、霞林学校1名、顶墩实验学校2名、九华学校1名、莆田五中附属学校1名、西厝中学1名

	
	数学
	5
	顶墩实验学校2名、九华学校1名、莆田五中附属学校1名、华林学校1名

	
	英语
	3
	南门学校1名、莆田五中附属学校1名、华林学校1名

	
	物理
	4
	霞林学校1名、顶墩实验学校1名、九华学校1名、莆田五中附属学校1名

	
	化学
	2
	顶墩实验学校2名

	
	历史
	1
	东沙中学1名

	
	地理
	2
	顶墩实验学校1名、九华学校1名

	
	体育与健康
	1
	九华学校1名

	
	心理健康
	1
	莆田五中附属学校1名

	
	思想政治

（道德与法治）
	2
	莆田五中附属学校1名、顶墩实验学校1名

	小学

（46名）
	语文
	22
	文献小学1名、第一实验小学1名、第二实验小学1名、太平小学1名、城厢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兴安小学2名、泗华小学1名、南门学校2名、筱塘小学4名、中特小学1名、霞林学校1名、逸夫实验小学1名、莆田五中附属学校1名、华林学校1名、九华学校1名、华亭第一中心小学1名、华亭第二中心郊溪小学1名、东海中心东海小学1名

	
	数学
	11
	太平小学1名、泗华小学1名、逸夫实验小学1名、文献小学1名、南门学校1名、下黄小学1名、九华学校1名、华亭第一中心小学1名、灵川中心径里小学1名、灵川中心榜头小学1名、东海中心蔡亭小学1名

	
	科学
	1
	筱塘小学1名

	
	体育与

健康
	7
	城厢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兴安小学1名、莆田五中附属学校1名、第二实验小学1名、筱塘小学1名、下黄小学1名、逸夫实验小学1名、东海中心小学1名

	
	心理健康
	2
	第二实验小学1名、华亭第一中心小学1名

	
	美术
	1
	太平小学1名

	
	道德与法治
	2
	九华学校1名、灵川中心小学1名

	幼儿园

（3名）
	幼儿
	3
	第一实验幼儿园3名


附件2

城厢区2023年中小学幼儿园

新任教师招聘面试使用教材范围

（以现行城厢区中小学幼儿园使用教材为准）

一、高中：城厢区现行高一年级各相关学科必修模块

1.语文：普通高中教科书高中语文必修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

2.数学：普通高中教科书高中数学必修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

3.物理：普通高中教科书高中物理必修第一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

4.英语：普通高中教科书高中英语必修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

5.地理：普通高中教科书高中地理必修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

6.生物：普通高中教科书高中生物学必修1（分子与细胞）（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6月第1版

二、初中：城厢区现行七年级（物理、化学除外）各相关学科上册教材

1.语文：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七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审定；

2.数学：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七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审定；

3.英语：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七年级上册（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编著，科学普及出版社），2012年审定；

4.物理：义务教育教科书物理八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审定；

5.化学：义务教育教科书化学九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审定；

6.历史：义务教育教科书历史七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审定；

7.地理：义务教育教科书地理七年级上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审定；

8.体育：义务教育教科书体育七年级全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审定；

9.心理健康：初中生心理健康七年级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叶一舵主编，2014年8月第1版。

10.道德与法治：义务教育教科书道德与法治七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审定；

三、小学：城厢区现行五年级各相关学科上册教材

1.语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五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审定，温儒敏主编，2019年6月第1版，2022年7月第4次印刷。

2.数学：义务教育教科书数学五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年审定，2022年8月第2版，2022年8月第1次印刷。

3.科学：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科学五年级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2019年审定，郁波主编，2020年7月第1版，2022年7月第3次印刷。

4.体育（体育与健康）：2013年教育部审定义务教育教师用书《体育与健康》5至6年级全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5.心理健康：小学生心理健康五年级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叶一舵主编，2017年8月第1版，2022年8月第7次印刷。

6.道德与法治：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审定，2019年6月第1版，2022年7月第4次印刷。

7.美术：义务教育教科书美术五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审定，2014年3月第1版，2022年8月第9次印刷。

四、幼儿：福建省幼儿园教师教育用书-《领域活动指导》大班·上册、下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附件3
城厢区2023年公开招聘新任教师聘用考察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最高学历
	

	第一学历毕业院校及专业
	
	毕业时间
	

	现学历毕业院校及专业
	
	毕业时间
	

	身份证号
	
	联系手机
	

	应聘单位及岗位
	

	公安部门意见
	审核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档案审查意见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公安部门意见由户籍所在公安部门签署，档案审查意见由城厢区教育局组织相关人员审查签署。

附件4
①关于转发<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的通知

闽人发〔2006〕10号

各设区市人事局、省直各单位、中央在闽单位：

现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第6号令）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就有关问题提出如下贯彻意见，请一并按照执行。

一、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项重要工作。各招聘单位及其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精心组织，规范程序，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和我省省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的有关规定，切实做好公开招聘补充工作人员的各项工作（具体办法另行印发）。

二、下列人员可以采取直接考核的方式招聘：1.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属国家政策性安置、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及涉密岗位等确需使用其他方法选拔任用的人员；2.事业单位引进符合我省“年度人才引进指导目录”要求的人才及其家属；3.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员；4.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的人员；5.党政机关分流人员；6.同类型经费渠道的事业单位之间流动的人员；7.从财政核拨事业单位流动到财政拨补事业单位或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从财政拨补事业单位流动到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人员。各有关事业单位要根据本单位人才队伍发展规划，结合单位补充工作人员工作，积极从省外、海外引进紧缺急需的人才。

三、为了充分体现对退役运动员、退役士兵所做贡献的肯定和激励，各部门和单位在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对退役运动员和退役士兵予以适当照顾：

（一）对有突出贡献（指获得奥运会前六名、世锦赛世界杯前三名、亚洲体育三大比赛冠军、全运会冠军）的运动员和荣立一等功的退役士兵，事业单位可采取考核方式予以接收聘用。

（二）事业单位根据岗位人员空缺情况，需通过考试与考核相结合方式从退役运动员和退役士兵中补充工作人员的，可提出招聘方案，报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同意，采取面向退役运动员和退役士兵的有限竞争招聘考试方式进行。

（三）退役运动员、退役士兵参加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享有笔试成绩加分待遇，加分不受笔试满分限制，具体加分标准如下:

1.曾获得世界体育三大比赛（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第2—6名、亚洲体育三大比赛（亚运会、亚锦赛、亚洲杯）和全运会第2、3名、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冠军的运动员加9分；获得省运动会冠军、全国锦标赛、冠军赛第2、3名、亚洲体育三大比赛（亚运会、亚锦赛、亚洲杯）第4至6名、全国年度最高级别比赛冠军的运动员加7分。

2.服役满13年以上的转业、复员士官加8分；服役满9年至12年的转业、复员士官加6分；服役满6年至8年的复员士官加4分；服役满3年至5年的复员士官加2分；荣立二等功以上转业士官、退役士兵另加3分；荣立三等功退役士兵另加2分；获得优秀士官和优秀士兵荣誉称号的退役士兵另加1分；伤残士兵另加3分；对长期在边防、高原、海岛等艰苦地区以及从事飞行、舰艇工作的退役士兵除享受以上加分外，可再加3分；入伍前是全日制普通大专以上毕业生（国家统招）的退役士兵，退役后除享受以上加分外，可再加5分。

以上各项加分可以累计，但最高不得超过10分。

四、从2006年1月开始，事业单位以考核方式补充工作人员统一填报《福建省事业单位补充工作人员登记表》一式三份，并凭省人事行政部门签章的《福建省事业单位补充工作人员登记表》办理有关人事关系接转手续。

五、委托我厅进行人事管理的中央在闽单位，应按国家人事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第6号令）补充工作人员。

附：1.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

    2.福建省事业单位补充工作人员登记表

二○○六年一月十七日

②

关于进一步完善参加“三支一扶”计划

等服务基层项目高校毕业生有关就业政策的通知
闽人发〔2009〕221号

各市、县(区)人事局，各有关市、县(区)“三支一扶”办：

根据中组部、人社部等五部门《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09〕42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福建省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闽委办〔2006〕73号）精神，为进一步做好我省参加“三支一扶”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政策落实和就业服务工作，加强我省农村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长效工作机制，现就参加“三支一扶”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高校毕业生有关就业政策通知如下：

一、服务基层项目主要包括：福建省级和设区市级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福建省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福建省大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含研究生支教团）。

二、参加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为两年及以上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报考省、设区市公务员的，笔试总分加3分，报考县（市、区）、乡（镇）公务员的，笔试总分加5分。参加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限为一年，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限报考县（市、区）、乡（镇）公务员，笔试总分加5分。

三、参加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为两年及以上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三年内报考我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聘考试，既可按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报考，也可按应届毕业生身份报考。

四、参加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为两年及以上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报考省、设区市事业单位的，笔试总分加3分，报考县（市、区）、乡（镇）事业单位的，笔试总分加5分。参加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限为一年，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限报考县（市、区）、乡（镇）事业单位，笔试总分加5分。

五、参加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为两年及以上期满考核合格并愿意继续在我省农村基层工作的毕业生，在我省乡（镇）事业单位编制内新增工作人员时，可免于参加统一招考，由接收单位直接报县（市、区）人事部门办理事业单位人员聘用相关手续。对于参加我省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计划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并愿意留在服务县（市、区）街道（镇）工作的毕业生，由服务社区所在县（市、区）人事部门根据具体情况选聘在相关街道（镇）所属有空编的事业单位工作。

六、参加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为两年及以上期满考核合格的毕业生可报考面向我省参加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满考核合格高校毕业生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专门职位。参加服务基层项目服务期限为一年，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限报考县（市、区）、乡（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专门职位。

七、凡通过享受政策待遇，被录（聘）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服务基层项目高校毕业生，不再享受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加分和专门职位招考优惠政策。

八、本通知从印发之日起执行，参加省外组织实施的上述服务基层项目福建生源高校毕业生参照执行。

福建省公务员局                
福建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            
福建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

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